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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
大綱

•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式

• 原住民部落範圍劃設流程

• 功能分區劃設模擬成果



國土功能分區

劃設方式



國家公園

海域 非都土地

國土計畫：四大功能分區

國土
保育

海洋
資源

城鄉
發展

農業
發展

國家公園

海域
非都土地

都市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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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核定部落範圍
內的聚落

原住民族土地範圍的
區域計畫鄉村區

城鄉三 農發四 國保一
國保二

位處山脈保育軸帶、
河川廊道等具保育性質之地區

那瑪夏區未來可能的國土功能分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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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*營建署108.05.08說明會資料-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(草案)

國保一 國保二

共通使
用項目

1.水源保護設施；2.自然生態保育設施；3.林業使用；4.文化資產保存設施；5.林業設施；6.交通相關設
施；7.能源相關設施；8.水利相關設施；9.廢（汙）水處理設施；
10.戶外公共遊憩設施（人行步道、涼亭、遊客服務設施）

保障既
有項目

1.既有合法農業（限於既有農業用地）
2.提供當地既有集居聚落日用品零售及服務設施（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）
3.原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可建築用地（限於既有可建築用地）

不得再
新增

1.工業設施
2.窯業設施

1.工業設施
2.礦業設施
3.窯業設施

國保二容許增加使用項目

1.林業設施；2.廢棄物處理設施；3.採礦、土石採取、砂土石碎解洗選加工設施；4.行政文教及衛生福利設施；
5.安全設施；6.殯葬設施；7.森林遊樂設施；8.自然體驗型之遊憩相關設施（露營、登山）

國保一、國保二容許使用



7 *營建署108.05.08說明會資料-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(草案)

農發四（農村） 城鄉三（原民鄉村）

共通
使用
項目

1.住宅；2.商業（零售、餐飲、辦公、營業處所）；3.旅館；
4.原住民族傳統耕作慣俗使用、祭儀場所；5.林業設施；6.公用設施
7.殯葬設施

差異
使用
項目

1.農業生產、加工、集運、製造、銷售、
休閒設施

2.小型遊憩設施
3.林業使用

1.窯業設施
2.遊憩相關設施

不得
再使
用

1.工業設施
2.礦業設施
3.窯業設施

1.農業相關設施
2.水產設施
3.畜牧設施

農發四、城鄉三容許使用



行政院核定21處部落區位
行政區 里 部落名稱

那瑪夏
南沙魯 南沙魯
瑪雅 瑪雅

達卡努瓦 達卡努瓦、瑪星哈蘭

茂 林
茂林 茂林
萬山 萬山
多納 多納

桃 源

寶山 寶山、藤枝、二集團
建山 建山
高中 草水、高中、美蘭
桃源 桃源、四社
勤和 勤和
復興 復興
拉芙蘭 拉芙蘭、樟山
梅山 梅山

資料來源：原住民族委員會，107.04.17部落核定彙整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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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處部落：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現況
部落名稱 部落數 土地使用分區（用地）現況

茂林、萬山、多納、瑪雅、達卡
努瓦、瑪星哈蘭、建山、桃源

８ 鄉村區（乙建）

南沙魯、寶山、藤枝、二集團、
高中、四社、復興、拉芙蘭、梅山

9 山坡地保育區（丙建）

草水 １ 山坡地保育區（林業用地）

勤和 １ 山坡地保育區（農牧用地）

美蘭、樟山 ２ 森林區（丙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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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住民
部落範圍
操作流程



聚落範圍操作流程（以多納部落為例）

步驟二：
將建物外擴25公尺，25公尺範圍內
有相連，且人口聚居均已達15戶以
上，則視為聚落範圍

*依內政部108年3月8日召開「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及建築管理合法化方案第7次跨部會平臺研商會議紀錄」決議劃設

步驟一：
篩選出部落事典範圍內之建物圖資，
並扣除最小居住面積(13.07平方公尺)
以下之建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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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落範圍操作流程（以多納部落為例）

步驟三：
依建築用地範圍修正聚落範圍

步驟四：
劃設範圍內涉及災害類環境敏感地區，
應徵詢相關目的主管機關意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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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落範圍操作流程（以多納部落為例）

步驟五：
依聚落範圍內建物所座落之地籍
作為初步範圍

步驟六：
若地籍非建築使用面積達1公頃以上，
則依據本府劃設原則修正聚落邊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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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能分區劃設

模擬成果



南沙魯部落
依道路作切割

依道路作切割
依道路、地形、
建物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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瑪雅部落（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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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地形
作切割

依地形
作切割

瑪雅部落（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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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通聚落之道
路及其周邊建
物，一併劃入

達卡努瓦部落（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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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依地形作切割達卡努瓦部落（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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瑪星哈蘭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依地
形作
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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寶山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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藤枝部落

農
４

依地形
作切割 依地形

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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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集團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建物邊界作切

割

依道路
作切割

依道路
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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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山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考量聚落完整
性作切割 考量聚落完整

性作切割

依道路
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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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水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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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４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高中部落（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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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高中部落（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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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蘭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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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源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建物超過地籍
依建物邊界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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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社部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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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和部落

少部分建物超出地籍線，
惟西側為河流，故依建物
邊線切割

考量地形，依
建物邊界作切

割

依地形作
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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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興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考量地形，依建
物邊界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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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芙蘭部落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依道路
作切割

依道路
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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樟山部落

35



梅山部落（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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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４

梅山部落（南）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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茂林部落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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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山部落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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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納部落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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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國

國土變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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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計畫：六大變革
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強化地方主導空間計畫

尊重原民傳統文化輔導農地違章工廠轉型

加強農地維護管理

加強國土保安

 本市國土計畫辦理原則：在國土保育之前提下，尊重並維護原民權益

 本次座談會辦理目的：尊重原民傳統文化土地使用習慣，研討國土計

畫下原民土地規劃與執行，以保障原民權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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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計畫：111年全面實施
107/4 109/4 111/4105/5

國土計畫法施行 全國國土計畫
公告實施

高雄市國土計畫
公告實施

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
國土計畫全面施行

2年 2年 2年

高雄市國土計畫規劃

GOAL

111年區域計畫廢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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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開發的變革

區域計畫(非都市土地) 國土計畫
現在 未來

通過

工業使用 遊憩使用 商業使用

申請開發許可
不在環境敏感地區

工業區 遊憩區 特專區

城鄉發展地區

工業使用 遊憩使用 商業使用

必須在

申請做… 申請做…

So…具未來發展需求土地，
應優先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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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一般性公共設施（ EX.停車場）

• 生態旅遊、環境教育體驗（ EX.探索教育設施、吊橋、一般旅館等）

•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繼續使用（ EX.既有住宅）

• 既有合法農業可繼續使用 （ EX.既有農地、農作生產設施等）

• 既有聚落日用品零售（ EX.既有小柑仔店）

國保二容許使用

STORE



農發四、城鄉三容許使用
農發四
• 提供農村生活相關設施（EX.住宅、民宿、倉儲、餐飲零售、批發商店）

• 既有可建築用地不妨礙農業生活環境（EX.既有住宅）

城鄉三
• 居住及其所需相關設施（EX.原住民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）

• 住商、工業、遊憩、一般性公設及古蹟使（EX.住宅、零售、停車場等）

•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以繼續使用（EX.既有建物）



城鄉三容許使用
• 居住及其所需相關設施（EX.原住民傳統祭儀及祖靈聖地）

• 住商、工業、遊憩、一般性公設及古蹟使用（EX.住宅、零售、停車場等）

• 既有可建築用地可以繼續使用（EX.既有建物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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鄉村地區整體規劃

 整體環境改善

 提供公共服務

 注重生態保育與防災設施

 改善農業生產環境

 農業政策資源優先投入



原住民族聚落範圍劃設方式
劃設依據：參酌中央原民會108.3.27召開108年度「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」南區場次機關教育訓
練建議之劃設方式聚落範圍

劃設原則

1. 參照現地建築物使用情形（如航照圖、空照圖），篩選出部落事典範圍內之建物圖資，並扣除最小居住

面積（13.07平方公尺）以下之建物。

2. 以相距未逾50公尺之建築用地及既有建築物（民國107年4月30日前）之既有存在使用（包括建築、公

共設施），且其合計面積應達0.5公頃以上，且現況人口聚居均已達15戶以上、或人口數均已達50人以

上之土地最外圍為範圍，並應使坵塊儘量完整。

3. 參考土地使用分區用地別，將建築用地（含甲種建築、乙種建築、丙種建築、丁種建築、特定目的事業

用地等）範圍一併納入聚落範圍。

4. 經本市交通局評估，既有巷道有維持供交通使用功能者，得納入範圍。

5. 基於當地生活機能完整性，緊鄰民房且生活機能上屬與聚落生活圈範圍之基本公共設施，得納入範圍。

6. 聯通聚落之道路及其周邊建物，得納入範圍。（如:達卡努瓦部落）51



原住民族聚落邊界劃設方式
• 聚落邊界界定

• 聚落範圍邊界劃設原則，優先順序如下：

1. 以臺灣通用電子地圖之道路、溝渠等明

顯地形地物邊界劃設

2. 以地籍線劃設

• 以建物坐落之地籍劃設，若該地籍非建

築使用面積達1公頃以上，另依下列原則

進行劃設：

• 以道路、溝渠等明顯地形地物邊界劃設

• 依建物最外圍界線劃設

地籍超過1公頃
依地形作切割

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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